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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上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
绪义抢劫一案进行二审宣判，向李绪义及其辩
护人、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等分别送达了刑事裁
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营口中院认定被告人李绪义犯抢劫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一审宣判后，李绪义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
民法院于 2018 年 8 月 9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
案。庭审中，检、辩双方主要围绕李绪义是否构
成自首等量刑情节展开法庭辩论。辩护人希望
二审对李绪义从轻判决，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的
出庭意见是维持原判。

运钞员监守自盗
抢劫运钞车

二审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李绪义系营口瑞
泰押运有限公司金融护卫队队员（司机），预谋
抢劫其所驾驶运钞车。2016 年 9 月 7 日 11 时
许，李绪义随身携带枪状物和折叠刀，驾驶运钞
车从大石桥农行出发，与押运员宋某某、刘某某
及携款员席某某、白某某一起抵达营口农行执
行押运现金任务。

李绪义在他人办理调款业务时，以运钞车
门有裂缝为由，从营口农行营业部工作人员刘

某某处获取塑料胶带。当日12时许，相关人员
调款、装款结束，共调现金3500万元，分别用17
个款袋和2个款箱装运。李绪义驾驶运钞车解
款返回大石桥农行途中，以堵车为由改变公司
规定的押运路线，将运钞车开至大石桥市星河
国宝小区西侧路段僻静处停车，持事先准备的
枪状物体威逼车内其他4人，将宋某某、刘某某
携带的霰弹枪夺去，逼迫四人相互及其亲自动
手，使用胶带将4人双手捆绑。

其后，李绪义驾驶运钞车行至钢都管理区丰
华颐和村小区地下停车场内，摘下席某某、白某
某挂在颈部的两把钥匙，打开运钞车保险柜，抢
走三个款袋现金共计600万元，后逃离现场。约
半小时后，宋某某等4人自行挣脱，随即报警。

自认抢劫“情有可原”应轻判
法院未予采纳

李绪义劫款后，将其中300万元藏于地下停
车场楼口内，200万元放于其弟李某某家卧室，
60万元交予李某某代其偿还债务，其自行偿还
债务共计 10.9 万元。案发后，侦查人员收缴楼
口内及李某某家赃款共计500万元，并于当晚对
李绪义住所地进行搜查，将藏匿于床箱内的李
绪义抓获，同时查获赃款28.92万元。李某某得

知李绪义作案后，于当日下午将偿还债务后剩
余的28万元上交公安机关，收到还款的债权人
亦分别上交共计 42.9 万元。同年 9 月 13 日，李
绪义母亲向公安机关代为补缴赃款 0.18 万元。
至此，本案赃款被全部追回。

二审认为，上诉人李绪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胁迫手段劫取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其系预谋犯罪，持枪状物抢劫正在使用中的运钞
车，劫得600万元，犯罪数额巨大，应依法惩处。

但李绪义及其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
律错误，认为，李绪义抢劫动机属最高法院规定
的应当从轻处罚的“特定原因”。经查，李绪义家
庭确负有外债，且其劫取现金后即偿还部分债
务，可证实其抢劫动机确与债务有关，但该情状
与就医、生活所迫、学习等原因急需有所区别，且
其所抢数额远超还债所需，不符合最高法院相关
解释要求，因此对于此上诉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自称社会危害性小
辩护被驳回

李绪义及其辩护人上诉时提出：李绪义抢
劫作案社会危害性小，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
低，抢劫过程无暴力行为，有从轻判决理由。

经查，李绪义系有预谋作案，随身携带折叠

刀及枪状物，且劫取押运员所携两把具有杀伤
力的霰弹枪，现实危险巨大，并确实给在场人员
造成极大震慑和威胁，足以证实其人身危险性
和社会危害性大。李绪义以正在使用中的运钞
车为抢劫对象，造成运钞车内剩余 2900万元巨
额现金的灭失风险，犯罪情节和社会影响恶
劣。故对该节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李绪义及其辩护人所提李绪义妻子带
领警察实施抓捕，至少应当比照自首从轻处罚
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公安人员依照法
定程序对李绪义住宅进行搜查，其妻子张美玲
有配合义务，现有证据未能证实张美玲有带领
公安人员抓捕李绪义的主动性、积极性，故对该
节意见不予采纳。

鉴于上诉人李绪义在作案过程中未造成人
身伤害后果，犯罪所得赃款在短时间内被全额追
回，归案后认罪、悔罪，对其可适当从宽处罚。一
审法院已充分考虑上述法定及酌定情节，量刑并
无不当，故对李绪义及其辩护人所提一审量刑过
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辽宁高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正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严怡娜 赵丹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冬梅

营口抢劫运钞车案二审维持原判
李绪义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还我钱，我不想活了……”在中街某商场
附近的顶楼上，一名年轻女子要跳楼自杀。

沈阳市沈河公安分局民警赶到现场救援
时，女子的情绪已经极不稳定，在女子刚刚分神
的时候，民警上前一把拽住欲轻生的女子。

虽然女子几度反抗挣扎，但最终还是被民
警从生死的边缘拉了回来。

接到报警：年轻女子欲轻生

10 月 27 日 19 时 13 分，沈阳市公安局沈河
分局皇城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人坐在中街路
某大型商场楼顶疑似跳楼。接到指令后，值班
副所长万阳、民警金凝、辅警郑东实驾驶警车迅
速前往现场，到达现场后发现围观群众聚集，为
安全起见，值班副所长万阳、辅警郑东实一边组
织保安员封锁该商场东南角大门进出口，一边
拉警戒带疏散群众，民警金凝与消防员一同爬
上该商场四楼楼顶对轻生女子展开营救。

由于融雪需要，商场楼顶由活动式钢板搭
建而成，人走上去极易滑落，加之天黑下雨，危

险可想而知。民警金凝来不及多想，不顾危险
冒雨向楼顶东南角处走去，借着微弱的灯光，金
凝发现一名身穿黑色大衣的女子正坐在楼顶边
角处，双腿半吊在楼外。

金凝小心翼翼地靠近女子，在距离 10米左
右时，该女子回头发现了金凝，并对他喊，“不要
过来，再往前走我就跳下去。”

金凝停住了脚步，心里十分焦急，想稳定她
的情绪，“我是警察，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可以
告诉我，我可以帮助你解决困难。”该女子回过
头来，无助地说，“我的事情和你们警察说了也
没有用，你们也解决不了。”

正当金凝试图对女子进行劝慰时，远处的
消防员说，有一名自称是该女子男友的男子，表
示要来劝该女子。

生死瞬间 民警一把拽回女子

金凝示意让男子走过来，经过简单核实身
份，决定让他配合自己救回轻生女子。

该男子慢慢走到女子的旁边坐下对其进行

安慰，并拉住女子的一只手。金凝一边和女子
进行交流，一边缓缓向其走去。

当走近时，他观察了一下周围环境，发现楼
顶距离地面大约有五六层楼高，正对一家商场
的大门，步行街人流量大，此时楼下聚集了许多
围观群众，一旦事态恶化，必将造成不良影响。

在女子与其男友交流过程中，女子突然大
声喊叫：“还我钱，我不想活了。”

考虑到该女子情绪极其不稳定，随时都有
跳楼轻生的可能，民警尝试将该女子拽回施救。

金凝一边示意其男友继续与女子说话转移
其注意力，一边慢慢向前，就在女子回头的一刹
那，金凝一个健步上前双手紧紧抱住该女子，女
子反复挣脱，金凝使出全身力气拖拽，女子用悬
在楼外的双脚死死地勾住楼体外沿处意欲跳
下，此时，女子的男友冲上前与金凝合力牢牢拽
着女子手臂往回拉，女子最终无力挣脱放弃反
抗，民警将其拽回至安全位置，与消防员一起将
其抬下楼顶。

经了解得知，女子因经济问题无法承受巨
大精神压力遂产生轻生念头，经民警一番劝导，

该女子大哭了一场，认识到了轻生行为既对不
起父母，也不值得，表示今后无论遇到任何难处
也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再也不会轻生。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于海涛

女子轻生欲跳楼 民警飞身一把拽回

在女子欲跳楼的瞬间，民警一把将其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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